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自我評鑑委員會組織要點 

 

          95.5.10 所務會議通過 

95.11.24 所務會議修訂第 1,2,3,4條通過 

100.11.1所務會議修訂第 1,2,3,4,6條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所自我評鑑要點第四條訂定，建立自我評鑑機制，以提升本所教育品質，特設

置「自我評鑑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五人，所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本所教師推選組成之，委員

任期五年，連選得連任。本會另設秘書一人，由本所助理兼任。 

第三條 本會主要工作為統籌辦理本所相關自我評鑑事項，並設立下列工作小組： 

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工作小組：負責推動評鑑之項目，包括本所之教育

目標、學生畢業所應具備之核心能力、以及本所依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所擬訂

之課程規劃與設計。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工作小組：負責推動評鑑之項目，包括本所教師學術專長、

課程規劃設計理念與機制、學生學習評量機制、教師依據教學評鑑改善教學設計及

教材教法之情形等學生修課輔導方式。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工作小組：負責推動評鑑之項目，包括本所提供之教學與

學習資源、各種學習資源之管理與維護機制、本所之學習輔導機制、學生課外學習

活動、各項生涯輔導活動等。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工作小組：負責推動評鑑之項目，包括本所教師研究與專業表

現、碩博士生與在職專班學生整體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等。 

五、「畢業生表現與回饋機制」工作小組：負責推動評鑑之項目，包括本所畢業生升學

表現、畢業生就業表現、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利害

關係人、畢業生、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蒐集與分析、與畢業生聯繫相關

記錄或資料，以及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等。 

第四條 各工作小組另置執行助理若干名，由本所碩、博班研究生擔任之。 

第五條 本會各工作小組自評結果需提交委員會討論，並將決議結果送交本所所屬教育學院與

本校自我評鑑委員會或相關承辦單位核備。 

第六條 本會每五年需自我評鑑一次，並配合教育部與本校例行評鑑規劃，辦理自評工作。 

第七條 本會依實際需要適時召開。須有委員至少二分之一出席，始得開會。決議時須有出席

委員至少二分之一同意方為有效。 

第八條 本會召開會議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有關單位及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十條 本組織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